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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關 於 中 國 聯 合 通 信 有 限 公 司 增 持

中 國 聯 合 通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份 的 公 告

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獲最終母公司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聯通集

團」）知會，聯通集團擬購買中國聯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A股公司」）不超過4%及不少於1%

的總股本（約212億股股份）。聯通集團為A股公司的控股股東，而A股公司則為本公司的間

接控股股東。

聯通集團的購買建議已獲批准，而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已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六日批准豁

免根據該購買建議而對A股公司所有現有股份進行全面收購的義務。根據該項批准，聯通集

團獲准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至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七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進行公開市場

購買。聯通集團已承諾不會在購買建議完成前及完成購買建議後的6個月內出售其持有的任

何A股公司股權。

完成上述收購後，聯通集團將不會持有多於A股公司總股本的65%。A股公司應佔本公司的

權益將保持不變。假設聯通集團在購買建議中購買A股公司總股本的4%，則聯通集團在購

買建議完成時於本公司的直接及間接權益將會增加約2.5%。

本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出。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

朱嘉儀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七日

（股份編號：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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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常小兵、尚冰、佟吉祿、李建國、楊小偉、李正茂、李剛及張鈞安

非執行董事： 呂建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敬璉、單偉建、張永霖及黃偉明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